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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類型的選擇自由及相關憑證的開立義務 

 

*
 

 

 
【目 次】 

壹、銷售關係之選擇及其匹配之憑證的開立義 

務人 

貳、銷售關係之定性 

參、私法自治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 

肆、契約自由原則之保障與投資環境 

 

伍、契約自由原則與交易對象之選擇 

一、交易關係的當事人 

二、直接代理或間接代理 

三、品牌貨物或勞務之銷售通路的特色 

四、品牌貨物或勞務之通路障礙 
 

 

壹、銷售關係之選擇及其匹配之憑證的開立義務人 

 

為使用金店面銷售名牌貨物，假設貨物供應商及金店面業主雙方約定最後按

銷售額，貨物供應商得 80%，金店面業主得 20%的比例，分配銷售利益，則其可

能之銷售流程的安排模式有二： 

（一）經銷關係：由供應商批貨給金店面（80），而後由金店面賣給消費者

（100）。金店面之加值為 20。全部稅基為：80＋20＝100。在本模式，在供應商、

金店面及消費者間共開立二張有勾稽作用之前後銜接的發票。有利於營業稅之課

徵。 

（二）租賃關係：金店面將店面出租給供應商（20）；由供應商直接銷售給

消費者（100）。供應商之加值為 100－20＝80。全部稅基為：20＋80＝100。金店

面開立給供應商之租金發票及供應商開立給消費者之銷貨發票間無勾稽作用。如

果供應商不開立銷貨發票，不但可以逃漏營業稅，而且可以減少其應給付金店面

之分成金額。要之，在第二種模式，供應商會有比較大之不開發票的誘因。 

由上述說明可見，在上述二個交易流程之模式中，供應商與金店面選擇第一

模式，對於稅務機關比較有利。本件聲請人選擇經銷關係為其與金店面之銷售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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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顯非出於稅務規劃的動機。因此，稅務機關如基於任何理由將之論為違章，

課以稅捐罰，顯非必要。 

本件所涉之銷售已是系爭貨物在其產銷流程之最後一個或二個階段之銷售，

且其最後一次銷售以消費者為銷售對象。是故，該貨物之營業稅在本件，除非有

不對消費者開立發票之情形，不可能有與該貨物有關之營業稅的逃漏結果。由於

依營業稅法，對於消費者或營業人開立之發票有二聯式及三聯式，以及依營業稅

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營業人依第十四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買受人為

營業人者，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與銷

售額合計開立統一發票。」所以依發票之外部形式不會有不能認知系爭銷售是否

以消費者為對象的情況。 

 

貳、銷售關係之定性 

 

本件聲請人所以在系爭案件遭遇到稅務風險，乃因稅務機關對於私法自治原

則欠缺正確的認識與信仰，以致過分介入營業人關於銷售關係有關之契約類型的

選擇及銷售流程的規劃。從而不實事求是，認識及評價經理性規劃之相關法律關

係，而反其道而行，縱使在營業人之銷售契約類型及銷售流程的選擇，不但不影

響營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基之大小，而且更有利於營業稅之勾稽的情形下，

還是要營業人就其無名契約，削足適履，硬套入稅務機關認為唯一正確之有名契

約的類型。所以稱其為硬套，乃因按銷售額之一定比例獲取報酬，即是自「價差」

獲取報酬。此為經銷關係之典型特徵；而自定額租金獲取報酬方是租賃之典型的

類型特徵。 

系爭法律事實雖不完全該當於典型之經銷關係或租賃關係，但其實際上所具

之特徵，該當於經銷關係者多於租賃關係。即使認為難以論其該當程度之高低，

有疑義時，在不影響稅基大小的情形，至少亦當容許營業人依契約自由原則，自

由選擇適合其營業需要的類型。而不適合，在縱使營業人已開立之所有發票的總

額，與稅務機關要求開立之發票的總額分毫無差的情形下，以透過強勢之契約類

型的強制為基礎，否定營業人所開立之全部發票的合法性，而後對其論以未開立

稅務機關認為應開立之發票的行為罰及漏稅罰。由此可見，在這種情形，不但其

行為義務之違反，而且其繳納義務之違反的有無，都是值得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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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私法自治原則與契約自由原則 

 

按基於私法自治原則引伸之契約自由原則，人民原則上有選擇締約對象、契

約類型、形成契約內容、決定契約方式的自由。對於該自由的限制，不但必須有

法律為其依據，而且其限制亦以必要者為限，以符憲法第二十三條關於人民自由

之限制應遵守法律保留及比例原則之要求。 

本件之契約類型強制的法律依據及其必要性何在？ 

 

肆、契約自由原則之保障與投資環境 

 

關於投資環境之改善，政府機關最容易做出貢獻者為：檢討稅務法規或稅務

行政中有哪些會莫須有的提高營利事業或營業人之交易成本或稅務風險，並確實

儘速加以改進。這樣的努力，對於國家而言，惠而不費。捨此而不為，即非理性

的統治或行政。一般而言，稅務行政要能以知識為基礎，認識人民之理性的經濟

活動引起的規範需要，縮短稅務法令及稅務行政與該規範需要間之落差。具體而

言，在營業稅之稽徵，營業人配合其營業模式之契約類型的選擇，只要不影響營

業稅稅基之大小，稅法之規定及稅務行政不適合干預營業人之契約類型的形成自

由，以降低營業人之稅務風險，健全經營環境。 

 

伍、契約自由原則與交易對象之選擇 

 

一、交易關係的當事人 

 

為配合代理制度，契約當事人的認定，不以事實上為表示的人，而以該表示

之名義人，為該意思表示之表意人。例如甲（代理人）以乙（本人）之名義，對

丙為意思表示，締結買賣契約時，以乙及丙為該買賣契約的當事人。 

在上述情形，如果乙有因經濟管制法令而欠缺交易之客體所要求之特種權利

能力或技能，只會引起該契約因其當事人不備權利能力，或不具備為履行債務所

需之特殊技能，而不能給付或不能受領給付的問題，而不會因此改以他人為該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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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當事人。例如無必須之營造商的資格而與人締結營造契約，或不是律師而與

人締結提供需要律師資格始得從事之法律服務業務。 

 

二、直接代理或間接代理 

 

在債務契約之締結及其履行，法律並不要求契約當事人必須自己親自為之，

而得委任他人為其締結或履行。在委任他人為其締結或履行的情形，得自由選擇，

要受任人以委任人或以受任人之名義為之。此即選擇以直接代理或間接代理的方

式為之的自由。所涉之代理行為亦不以債權行為為限，也可以含物權行為。縱使

選擇以直接代理的方式為之，用來履行債務所需之貨物或勞務，亦不需要由委任

人（本人）事先提供給受任人（代理人）。民法第五百四十五條雖然規定：「委

任人因受任人之請求，應預付處理委任事務之必要費用。」但實際上，受任人常

為委任人墊付費用、負擔必要債務（民法第五百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因

此，代理人得為本人購入為履行債務所需之貨物或勞務（民法第五百三十八條），

亦得以自己之貨物或勞務對於相對人履行債務。是故，約定以金店面的名義與消

費者締結銷售契約，而由名牌貨物供應商交貨收款（物流或金流的約定），並不

引起類型之歸屬的障礙。 

至於受任人為何願意這樣做，自然有其在商言商的道理。此所以，私法活動

的規範應尊重私法自治原則以及契約自由原則。國家機關不適合在法律無明文規

定的情形給予限制。而且縱使要給予限制，其限制所依據之規範，除必須具備法

源資格外，其構成要件之內容也必須明確，其限制相對於所要達到的管制目的，

也必須未超過必要之限度，以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 

 

三、品牌貨物或勞務之銷售通路的特色 

 

一種貨物或勞務之銷售要具備口碑，以在市場營造著名品牌的地位，就所要

提供於市場之貨物或勞務都必須有相當嚴格之製造、倉儲、行銷與服務的工作規

範。其人員也常必須有相當的職前及在職訓練。這是為何名牌貨物（服飾）或服

務（餐飲業）之銷售常常必須由供應商的專業人員執行或輔導的緣故。由供應商

的專業人員執行或輔導無礙於雙方之經銷關係的形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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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通路的建構，主要有直銷及經銷。直銷底下可能分自己經營及委託經營。

自己經營指由供應商自己或以僱傭契約為基礎，雇用他人為其使用人、代理人，

以從事銷售。委託經營指以委任關係為基礎，委託他人以委任人或受任人之名義

從事銷售。不論以委任人或受任人之名義，其從事之銷售，皆是以委任人之費用，

為委任人之利益。因此，所發生之費用由委任人負擔（民法第五百四十六條），

所取得之利益由委任人享受（民法第五百四十一條）。究竟以誰的名義從事銷售，

取決於委任契約之約定。在直銷的情形，為取得交易機會，可能還利用仲介。仲

介的特色是：如屬居間，居間人不成為該貨物之銷售鍊的一環。如屬行紀，行紀

人成為該貨物之銷售鍊的一環，其內部關係有若約定以間接代理為從事銷售之方

法的委託經營關係，而外部關係則有如典型之經銷關係。 

經銷：供應商與其經銷商之關係主要為買賣。一般供應商固歡迎一切有興趣

為其經銷貨物之交易對象。但品牌貨物之供應商為維護其品牌形象，通常必須慎

選有能力依其銷售規範銷售其貨物之營業人，並加以訓練。這主要表現於加盟銷

售體系。其次，由於一店難求，所以有時會以能提供適當區位之不動產業主為其

經銷商。然在後一情形，有時不動產業主可能自己無接受一定貨物之銷售訓練的

意願，於是便可能產生由供應商負責代訓或提供銷售支援之異業策略聯盟的合作

型態。該策略聯盟的合作型態，因發端於賣場，終結於銷售利益之分享，而夾雜

賣場之使用及貨物之經銷的特色。 

 

四、品牌貨物或勞務之通路障礙 

 

雖然品牌本來能夠為其所標示之貨物或服務打開通路，但還必須注意通路的

布置有時有空間區位的限制。連鎖百貨公司便是一種強勢的賣場通路。此外，在

不動產價格高漲後，獵取好的店面一樣的會形成掌控商業據點的優勢。這促成不

動產業主與不動產流通業的聯盟趨勢。這可稱為金店面聯盟。其號召為：可讓不

動產業主安穩的當個包租公。其存在的利基為：個別業主不熟習房地出租的業務，

而且不易自己處理萬一發生之租賃糾紛。這些煩人的不確定事務，皆可利用加入

金店面聯盟而獲得確保。這樣的結合抬高金店面業主的市場地位。其影響為：商

場的提供者，不再滿意於單純的租賃關係，而希望能分享使用其賣場者之銷售利

益。這與勞工主張要分紅時，使勞資關係不再是純粹之勞動關係一樣，當金店面



40  契約類型的選擇自由及相關憑證的開立義務 

 

業主提出按名牌貨物或勞務之銷售額之一定比例計算賣場的使用對價時，其契約

關係已不再是純粹的租賃關係。硬套入傳統的勞動契約或租賃契約，自然不能滿

足個別交易關係的規範需要：拓展業務，服務消費者，以擴大銷售額及市占率；

並在這同時能確保雙方債權，達到雙贏。 

於是，縱使是名牌貨物或勞務，也可能遭遇進入市場之賣場障礙。其結果為：

不再容易以定額租金租得理想的賣場，而必須透過綜合的對價約款。其中最常見

者為：按名牌貨物或勞務供應商之貨物或勞務的銷售額，計算賣場之使用對價。

此外，並可能視雙方之市場地位的對比，決定其金流：應由哪方當事人自消費者

收款，而後才將他方之應分得成數交付他方。就民事關係而論，該金流的決定的

意義為：資金的調度及債權的確保。不是出於稅務規劃的考量。 

基於以上的認識，對於營業人按市場之存在特徵所引伸之契約類型選擇，應

予尊重。在營業稅法所得要求於營業人者為：確實依其選擇之契約類型及銷售流

程，開立憑證，報繳營業稅。 

 


